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投保

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於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

，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

讀保險單條款及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

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

」之保障，但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

加費用率）最高44.5%，最低44.5%；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

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36-599按2）或網站

（網址：www.cathayholdings.com/insurance/），以保障您的權益。

本保險由國泰產險發行，由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行銷通路招攬

，惟國泰產險保有最終承保與否之一切權利。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網址：www.cathayholdings.com/insurance；
免費申訴電話：0800-036-599按2。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地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296號；

電話：(02)2755-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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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產物住家保戶傘綜合保險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國泰產物住家保戶傘綜合保險附加住家災害費用補償保險
備查文號：103.08.01(103)企字第200-464號

國泰產物住家保戶傘綜合保險附加地震災害修復費用補償保險
備查文號：103.08.01(103)企字第200-463.號

國泰產物住家保戶傘綜合保險附加颱風及洪水災害修復費用補償保險
備查文號：103.08.01(103)企字第200-466號

國泰產物住家保戶傘綜合保險擴大承保機車事故附加條款
備查文號：103.08.01(103)企字第200-472號

國泰產物住家保戶傘綜合保險實損實賠附加條款
備查文號：103.08.01(103)企字第200-470號

國泰產物住家保戶傘綜合保險重置成本附加條款
備查文號：103.08.01(103)企字第200-467號

國泰產物住家保戶傘綜合保險附加家庭成員意外傷害保險
備查文號：103.08.01(103)企字第200-465號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05.19金管保壽字第
10402543750號函修正

國泰產物火災保險自動續保附加條款
備查文號：103.08.01(103)企字第200-473號

通路使用



註：1.持卡人同意以信用卡支付上開保險費金額予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並保證上列信用卡資料均為詳實無訛。
　　2.本項交易若未獲發卡銀行核准，則本信用卡簽帳單自動失效，本公司得向要保人重行收費。
　　3.本公司僅接受各發卡機構發行之聯合信用卡、VISA、MASTER及JCB信用卡。(無法接受美國運通卡、花旗大來卡及中華郵政發行之信用卡)
　　4.經手人自繳其 父母/配偶/子女 保件時，經手人自繳件關係欄位為必填欄位，
　　   經手人並保證相關親屬關係之真實。

經手人自繳件關係欄位：　父母　　　配偶　　　子女

信用卡種類：　聯合信用卡 　　 VISA　　  MASTER　　  JCB

發卡銀行：

持卡人白天連絡電話：

持卡人身分證字號：

銀行

卡號：

有效期限：至　　　　　 月　　　　　      年

簽帳金額：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上簽名一致)

1.本附加險每一個人殘廢、身故最高賠償限額為新台幣200萬元。　身故保險金僅限超過15歲(含)以上之被保險人
2.本附加險每一個人傷害醫療保險給付住院日額為新台幣1,000元，最高90日。
3.本保險單身故（喪葬費用）保險金之受益人為法定繼承人。
4.本保險單殘廢保險金及附加傷害醫療保險給付之受益人為投保名冊所列被保險人本人。
5.身故保險金受益人如係身分別之指定及如有要保人不同意填寫受益人之聯絡地址及電話之情形，則以要保人最後所留之聯絡方式，作為日後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之通知依據。

保險金額及特別約定事項：

總公司：台北市仁愛路四段296號
免費申訴電話：0800-036-599按2
查閱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網址：
www.cathayholdings.com/insurance/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05.
15金管保壽字第10402041970號函修正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
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立要保書人願依照　貴公司有關國泰產物住家保戶傘綜合保險條款之規定，將下列標的物要保國泰產物住家保戶傘綜合保險，並聲明下列各款之說明均屬真實無訛，足
為訂立正式保險契約之根據，特立本要保書存證。


